
 
 
 
 
 
 
 
 

二
０
０
八
年 

 
 

 
 
 
 
 
 
 

通
告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第
一
五
五
號 

 
 
 
 
 
 
 
 

四
月
十
一
日 

 
 

 
 
 

敬
啟
者
：
二
零
零
八
年
奧
運
會
將
於
北
京
舉
行
，
為
了
配
合
是
次
盛
事
，
本
校
獲
邀
安

排
學
生
到
沙
田
區
火
炬
接
力
路
線
範
圍
內
，
近
距
離
見
證
奧
運
火
炬
在
香
港
區
的
傳
遞
過

程
，
現
場
為
火
炬
手
鼓
掌
和
打
氣
，
齊
來
支
持
及
宣
揚
奧
運
精
神
，
活
動
詳
細
資
料
臚
列
如
後
： 

項
目
名
稱
：
北
京
二
零
零
八
年
奧
運
會
香
港
區
火
炬
接
力
活
動 

主
辦
機
構
：
中
國
香
港
體
育
協
會
暨
奧
林
匹
克
委
員
會 

活
動
地
點
：
沙
田
城
門
河 

參
加
年
級
及
名
額
：
本
校
四
、
五
年
級
學
生
︵
名
額
為
二
百
人
︶ 

舉
行
日
期
：
二
零
零
八
年
五
月
二
日
︵
星
期
五
︶ 

出
發
時
間
：
上
午
十
時
十
五
分 

出
發
地
點
：
本
校
籃
球
場 

回
校
時
間
：
約
下
午
一
時
正 

交
通
安
排
：
由
主
辦
機
構
資
助
租
用
旅
遊
車
到
達
活
動
場
地 

帶
隊
老
師
：
俞
偉
國
老
師
、
李
兆
文
老
師
、
羅
素
平
老
師
、
唐
寶
華
老
師
、
姚
榮
昌
老
師
、 

 
 
 
 
 

黃
鳳
儀
老
師
、
黃
幗
蘭
老
師
、
李
小
翠
老
師
、
潘
淑
婷
老
師 

備
註
：(

一)

穿
著
整
齊
體
育
校
服
與
及
主
辦
機
構
提
供
之
Ｔ
恤
； 

 
 
 

(

二)

學
生
是
日
按
正
常
時
間
回
校
及
放
學
，
凡
經
家
長
函
覆
不
參
加
是
項
活
動
之
學 

 

 
 

 
 

 
 

 
 

生
須
留
在
學
校
上
課
； 

 
 

 
 

 
(

三)

由
於
參
與
人
數
上
限
為
二
百
人
，
若
回
覆
參
加
之
學
生
人
數
超
出
名
額
，
本
校 

 
 

 
 

 
 

 
 

將
用
抽
籤
形
式
處
理
。 

台
端
如
欲 

貴
子
弟
參
加
是
項
活
動
，
敬
希
簽
署
回
條
於
四
月
十
四
日
由 
貴
子
弟
帶
返
交

回
班
主
任
，
以
便
辦
理
為
荷
。 

 
 
 
 
 

此
致 

貴
家
長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 

 
 

 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校
長
戴
順
有 

 
 

 
 

 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 
 

回
條
︵
北
京
二
零
零
八
年
奧
運
會
香
港
區
火
炬
接
力
活
動
︶ 

 
 

 
 

 
 

第
一
五
五
號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
 

敬
覆
者
：
本
人

 
 
 
 
 
 
 

參
加
來
函
所
列
之
北
京
二
零
零
八
年
奧
運
會
香
港 

 

區
火
炬
接
力
活
動
，
並
同
意 

貴
校
所
作
一
切
安
排
。 

 
 
 
 
 

此
覆 

大
埔
崇
德
黃
建
常
紀
念
學
校
校
長 

 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( 

 
)

年
級( 

 
)

班
學
生
：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家
長
簽
署
：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聯
絡
電
話
： 

 

二
０
０
八
年
四
月 

 

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請
劃
去
不
適
用
者 

2007 
／ 

2008 

2007
／

2008
負
責
人
：
俞
偉
國
老
師

不 願
願  
意 意

敝

子
弟


